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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规发〔2025〕5 号 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政府专职
消防队伍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规定》已经市十五届政府

第 7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

2025 年 12 月 1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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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江苏省消防条例》《连云港市消

防条例》《江苏省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、管理、

保障等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规范性

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坚持统筹规划、需求牵

引、因地制宜的原则，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工作要求，构建形

成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统一管理、综合保障的工作格局。 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结

合地方经济、人口、灾害事故等情况，加强城市灭火救援队伍建

设，健全乡镇灭火救援队伍体系，优化水域、化工、森林等专业

灭火救援队伍布局，推动农村灭火救援队伍建设，确保队伍建设

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。 

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、云台山景区管委会应当按照法律、法

规等规定赋予的相关职责，做好本区域内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

相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市消防救援机构、发展和改革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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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和社会保障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共同做好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相关

工作。 

县（区）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政府专职消防队规划建设、装备

配备、日常管理、执勤训练等工作的具体实施。 

第六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方案应当由县（区）消防救援

机构报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，并报市消防救援机构审核后，按照

消防救援站建设标准组织实施。 

第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纳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

体系，岗位职责可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相应岗位职责执

行，实行 24 小时执勤战备制度，严格落实人员在位和车辆、器材、

装备维护保养等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工作要求。 

第八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统一纳入 119 消防指挥调度体系，参

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站标准建设信息化和调度指挥系统，接到

群众报警或上级调派指令后，应当迅速出动，安全、科学、高效

地开展行动。 

第九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工作应当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、择优的原则，由市消防救援机构按省规定的程序、条件组织

实施。 

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与被录用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订立劳动合

同。劳动合同应当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明确用工期限、工作

内容、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以及终止解除情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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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政府专职消防员类别、岗位

职责组织开展相关培训，入职培训不少于 3 个月、晋升培训不少

于 20 天，培训考核结果作为政府专职消防员上岗、晋升、任免等

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待遇应当与 24 小时执勤备

战、准军事化管理制度要求和职业风险、工作年限、专业技术能力、

岗位等级等相适应，并按规定动态调整。人均工资标准不低于上年

度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。 

第十二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相关经费应当纳入市、县（区）

财政预算，按标准专项保障、专款专用，具体由当地消防救援机

构负责管理和落实。 

市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市级政府专职消

防队伍经费保障标准，并指导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工

会建立政府专职消防员退出再就业扶持机制。鼓励支持政府专职

消防员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

年 12 月 31 日。       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
 


	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